
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

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’’）第∧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

临时会议于2022年7月7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’作为独立董事’我们参加了本

次会议°根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

的有关规定’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’就本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公司受让无锡红日

风能科技有限公司38％股权并放弃部分股权优先受让权的议案》发表如下独立意

见:

本次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《关

联交易管理制度》的规定°本次受让红日风能部分股权并放弃部分股权的优先受

让权’符合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’有利于公司在取得红日风能控制权的同时有

效控制对外投资风险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°上述关联交易均遵循自愿、

公开、协商一致的原则’股权受让的交易定价公平、合理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

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我们同意《关于公司受让无锡红日风能科技有限公司38％

股权并放弃部分股权优先受让权的议案》。

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’关联董事均已回避表决’符合有关规定。








